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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仲裁、商事、投资纠纷、能源、工程建设、知识产权、国际仲裁

胡梅女士是上海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处理涉及中外当事人的案件。自 2010 年以来，胡

梅女士一直是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合伙人，也是该公司争议解决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她的

业务重点是争议解决，尤其是是股东纠纷、能源和建筑事务，包括非诉和诉讼两个方面。她

拥有近30年的法律经验，曾担任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律师事务所(2008-2010)

和 Thelen Reid & Priest 律师事务所(1998-2008)的合伙人。

胡梅律师曾代表美国、欧洲和中国公司在国际商会(IC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印度仲裁委员会(ICA)，

以及在美国法院进行诉讼。她在金杜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和纽约办公室工作。

ADR 领域经验和资质

商事

·调解涉及违反采购协议和经销商协议的商事争议

·代表某欧洲公司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处理与竞业禁止相关的设备合资纠纷

·代表某欧洲公司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处理设备合资纠纷

·在一家受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监管的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股权收购未果案件中代表中国公司

·在中国等离子显示面板行业的合资纠纷中代表美国公司

受 CIETAC 仲裁约束

·在中国玻璃制品行业的合资纠纷中代表美国公司

受 CIETAC 仲裁约束

·在涉及缺陷设备纠纷的 HKIAC 仲裁中代表中国公司

·在涉及各种销售合同未支付事宜的 CIETAC 仲裁中代表中国公司

·在涉及供货合同未支付事宜的 HKIAC 仲裁中代表中国公司

建筑工程

·在关于尼日利亚开垦项目的谈判(ICC 巴黎)中代表中国公司

·在涉及印度空中交通管制和雷达安装交钥匙项目建筑索赔的特别仲裁程序中代表美国承包

商

·代表美国所有者就上海设施的工程、采购和施工管理(EPCM)合同提出建筑索赔

·代表美国承包商就纽约市建筑项目的采购事宜向中国承包商提出延期索赔

·代表美国设计公司分析与澳门赌场设计相关的索赔

·在新加坡进行涉及成都市装置制造的国际商会(ICC)仲裁中代表欧洲公司

·在涉及中国各地百货商店电子安装索赔的 CIETAC 仲裁中代表开曼群岛公司



·在涉及中国的安装纠纷中代表两方外国当事人

·在涉及墨西哥电厂延迟和成本超支事宜的迈阿密国际商会仲裁中代表美国公司

担保

·在涉及母公司担保债券纠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中代表中国公司

知识产权

·在涉及专利许可纠纷的国际商会仲裁中代表德国和瑞士被告

荣誉、会员资格和专业活动

·入选 2017 年“法律名人录”建筑工程法律专家名单

·2017 年被《亚洲法律概况》评为市场领先律师

·2017 年被《商法》(Vantage Asia 集团出版)评选为“中国律师 100 强”

·2016 年被企业法务联盟(IHC)评为“年度推荐外部法律顾问”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在职）、弗吉尼亚州律师（非在职）、马里兰州律师（非在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外国律师

·英国注册外国律师（律师执照正在申请）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理事会成员

·国际商会“一带一路”委员会大使

教育背景

·2010 年至今，金杜国际合伙人及争议解决管理委员会成员

·2008-2010 年，美国普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98-2008 年，美国斯瑞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94-1998 年，Carr Goodson & Lee 律师事务所

·1991-1994 年，O 'Malley & Miles(后更名为 DeCaro Doran)律师事务所

·1991 年，马里兰大学法学院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85-1987 年，研究生学习，中国人民大学

·1985 年，麦吉尔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


